


　　　　　　　　
附件一：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一 )申请人
姓名（自然人）：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名称（法人、非法人组织）：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注册登记地址：
送达地址：
代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二）行政机关
名  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许可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２．《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六条：从事林木种子经营和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二）许可条件	
１．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在城市规划红线内从事苗木生产。
２．具有与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等。
３．具有林木种子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初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同等技术水平的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术人员。
（三）告知承诺制办理程序
1.申请人符合许可条件的要求，且愿意作出符合申请条件的承诺，可在行政审批窗口按要求签订《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审批机关不再索要其符合许可条件的证明材料，行政审批机关凭申请人个人或法人身份信息，及申请人填报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２．通过湖北省政务服务网“网办”申请的，可在湖北省政务服务网htpp://zwfwhubei.gov.cn/对应的市、区办事指南中下载《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并按示例要求规范填写相关内容后，向审批机关在线提交申请材料电子版。申请材料包括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电子版，承诺书电子文件需书面手写签字（公司盖章）后扫描或者拍照上传，文件可以是word、jpg或者pdf格式。
３．行政审批部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在规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申请人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部门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四）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申请人有严重的不良信用或者存在虚假承诺记录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申请人不愿意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可通过政务服务林业窗口或湖北省政务服务网，向审批机关提交完整的申请及证明材料，审批机关５个工作日内通过审查作出审批决定。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五）事中事后监管
行政机关加强事中事后核查，在许可证正式生效3个月内，运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互联网+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和承诺内容核查。
（六）不实承诺的责任
对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的，审批机关将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注销许可证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信息黑名单管理，采取联合惩戒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申请办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事项，作如下承诺：
（一）已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达到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本承诺所有提交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四）愿意接受和配合行政机关的核查核验及监督管理。
（五）在经营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因不实承诺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六）以上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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